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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大型仪器的使用须遵守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相关管理制度
一. 课题组注册
申请注册课题组，需提交《课题组申请表》,课题组负责人和管理员可使用大型仪器管理平台对本组成员和仪器使用进行管理，方法参考《系统使用手册》。

二. 使用授权
使用仪器者需在系统申请培训，参加培训并通过操作考核者，可获得仪器使用普通授权，该授权在获得后第一个月内没有使用记录将被取消。
严禁将授权账号借给无授权人员使用，一经发现将永久取消其使用权限。使用超时爽约迟到三次以上，使用权限将被自动锁定，需提交《权限申请表》申请解除锁定。

三. 仪器预约使用制度
1. 平台采用专人管理，严格实行提前预约和使用登记制度。
2. 使用前须提前进行网上预约，只有预约成功后方可正常使用。
3. 用户必须经过仪器使用培训并通过考核后，才能获得预约授权，进而独立操作仪器。
4. 用户具体预约起止时间根据不同设备而定。
5. 平台将采用门禁磁卡管理系统，并记录持卡人进出的时间。预约时段提前15分钟，用户可持本人校园卡进入对应仪器室，在非预约时段无权限刷卡进入。
6. 仪器室将建成图像采集区，24小时监控录像，图像仅限于安全管理及规范操作。
7. 本人预约本人使用，不得借用他人账号预约使用仪器。若发现该情况，且没有提前进行申请并说明原因的，将取消借出人账号及权限。
8. 多人共同实验时，仅允许使用者本人及相关实验人员1—2人进入仪器室。操作仪器时请认真按照仪器使用管理制度和相应仪器的操作手册进行操作。
9. 实验结束后，需如实填写仪器使用记录，出现故障时需进行详细描述。
10. 用户预约但爽约3次、违规操作设备均会被加入系统黑名单，黑名单内的用户将不能预约并使用仪器。进入黑名单后可以申诉，出具书面说明，经平台管理人员通过后方可使用。
11. 还未经过培训且还未获得预约授权的用户，可以进行送样实验，即由平台技术人员操作仪器并完成实验，送样实验同样需要进行提前网上预约，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实验。
12. 校内用户按照预约时间或送样顺序的先后进行实验。同时按照资源共享、开放服务、有偿使用的基本原则，在优先保证校内测试的前提下，对校外用户提供测试服务。
13. 使用仪器者必须严格遵守仪器使用手册， 实验结束后将物镜镜头清洁干净，还原仪器和仪器室原初状态。仪器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及时向机主汇报情况。严禁戴手套操作仪器或接触公共区域，严禁更改仪器原有的设置和程序。

四. 仪器使用管理制度
1. 请使用者严格按照正确方式打开仪器并遵守仪器操作规程，具体步骤可参考各仪器的使用手册，仪器使用中如出现问题，应及时向管理员报告，请勿调节仪器上不熟悉及不知功能的部分，并将问题做好记录。
15. 请使用者在实验结束后按照正确方式关闭仪器，并将用过的物镜（油镜和水镜）镜头清洁干净，主动填写使用记录，待管理员检查并确认无问题后方可离开。
16. 获得的实验结果可以通过预约系统进行上传或通过光盘刻录，严禁使用USB外插设备。请使用者在实验结束后及时刻录实验结果，由于电脑存储空间有限，平台不负责保留实验结果。
17. 严禁使用者擅自更改仪器原有的设置、删除和安装任何程序。
18. 严禁使用者在操作仪器时戴手套（即使是干净的手套）。
19. 请使用者按照规定调节仪器室内的空调，仪器室内温度应维持在20±2℃之间。
20. 请使用者自觉保持仪器室内的卫生，将实验废物仍到垃圾篓内，使用完毕后必须将台面清理干净，并带走自己的物品。
21. 严禁在仪器室吃东西和吸烟。

五. 测试费结算
测试费结算严格按照计费记录进行，课题组负责人和管理员有权限查看财务充值情况，计费标准由学校平台专家委员会负责制定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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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机时奖励管理
学校为鼓励使用平台仪器取得成果的课题组，将给予机时奖励。成果可以是论文、著作、获奖和专利的等多种形式，各个课题组需主动提供相关成果。
七． 附则
本管理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管理细则由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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